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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蔡涵羽

電話：062991111#8914

電子信箱：annetsai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0701575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15754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學訪問教師計畫」1份(

如附件)，請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月25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700058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增進一般地區與偏遠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之教學交流與

經驗傳承，爰該署辦理旨揭計畫。

三、有關旨揭計畫內容，摘要如下（餘詳見附件）：

(一)計畫期程：107年8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止。

(二)申請資格：

１、受訪學校：教育部公告之偏遠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優

先，另具有特殊需求之學校，得提出申請。

２、教學訪問教師：一般地區學校正式教師或公立國民中

小學退休教師，且具備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，得提出

申請：

(１)曾獲全國性、各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課程教學

相關選拔優勝或課程教學相關業務推動績優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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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曾擔任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或地方國

民教育輔導團成員服務年資二年以上者。

(３)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資格，且實際輔導二位以上教師

者。

(４)具教育理念及熱忱，並經地方政府推薦者（須提出

具體教學事蹟）。

(三)申請流程：

１、受訪學校：符合資格之受訪學校應取得全校教師共識

後，填具「受訪學校申請表」（附件一）

２、教學訪問教師：有意願擔任教學訪問教師者，檢附相

關表單及佐證文件辦理：

(１)一般地區學校正式教師：填具「教學訪問教師申請

表」（附件二）

(２)公立國民中小學退休教師：填具「教學訪問教師申

請表」（附件三）

四、本案申請時程：即日起至107年3月20日前逕送本局承辦人

蔡涵羽彙整後報署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 2018-01-29
10:54:57


